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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当日下午 5 时，行政院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宣布 15 项灾害救援及善

后措施，包括「住屋全倒者，每户发放慰助金 20 万元，半倒者每户 10 万元」、「中

央银行提拨 1,000 亿元，供银行办理灾民重建紧急融资」与「受灾户原有房屋担保借

款部分，本金展延 5 年，利率按原贷放利率减四码，利息展延六个月」等，若再加上

后续公布之「受灾户役男征服国民兵役」、「兴建组合屋安置受灾户」、「补助房屋

租金」与「七折优惠申购国民住宅」等政策，不难看出灾后之各项补助或优惠措施皆

以「住屋全倒」或「住屋半倒」者为对象。因此住屋全倒、半倒之判定标准？谁来判

定？引发争议自然不值为奇。 

 

九二一地震前，天然灾害后之「住屋全毁（全倒）」与「住屋半毁（半倒）」认

定（简称「住屋全半倒认定」）体系及认定标准已订有规范；而为因应震灾后建筑物

损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级之评定作业（简称「建筑物安全评估」）、评估人员之组训与

动员亦备有机制可随时启动。 

 

惟九二一地震后，原有分别由社政体系及建筑管理体系负责之住屋全半倒认定及

建筑物安全评估机制，因顾及灾区范围广大、灾情严重及社政人员专业能力等因素，

将分立之机制整合为一，不久之后又回归原本分立之机制，加上以「住屋全半倒」为

补助标准之慰助金，其发放之对象系以灾前有户籍登记且有实际居住之现住户为限，

并非受灾毁损房屋之所有权人，一来一往之间所埋下之争议，从「全半倒认定」及「

慰助金发放」延伸到「重建与修缮」，不仅陈情信、检举函满天飞，相关人员因而被

以贪污、伪造文书、侵占、诈欺等罪名起诉、判刑者时有所闻【1】。受灾户对行政裁

决之异议也由诉愿，延伸到行政法院，甚至声请释宪。监察院更在 2000 年 5 月 16 日

交通及采购、内政及少数民族二委员会第三届第十三次联席会议审查通过「九二一大

地震之灾后房屋毁损鉴定、慰问金及补偿费发放、行政机关涉有违失案」【2】，对行

政院提出纠正。这些失序或意外之发展，皆非本诸「救急」与「及时」精神，于灾后

 
1
  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成立于 1999 年 10 月 13 日，已于 2008 年 7 月 1 日起解散。 



九二一地震灾后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之演变、争议与对策

 

 2

第一时间所提出之应变与善后措施所乐见。 

 

面对这场台湾百年来首见之大型灾难，混乱之灾区现场与微妙之人际关系，不仅

是当时远离现场者所难体会，何况是事过境迁。为求完整呈现「建筑物安全评估」与

「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之演变、争议之原貌与因应之措施，本文将以回顾之角度，

从震灾前之「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切入，介绍「建筑物安全

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在震灾后之演变，及其衍生之司法诉讼与慰助金定

位争议，进而介绍九二一重建过程中为因应与化解争议所推出之政策机制与协处方案

。最后，就现阶段之「灾害防救法」相关机制提出建议。 

 

一、九二一地震前之「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 

 

依据 1965 年 5 月 24 日发布之「台湾省防救天然灾害及善后处理办法」（2002 

年 5 月 1 日府法二字第 0911861324 号函废止）规定，灾害发生时，当地乡（镇、市

、区）公所应立即派员会同当地警察机关及建管机关勘查灾害发生时间、种类、原因

、区域、受灾户数、人口及住屋损失数目，并实时陈报直辖市、县（市）政府发放灾

害救济金。其中，住屋损失部分包括「住屋全毁（全倒）」与「住屋半毁（半倒）」

，其标准如下： 

 

1.住屋全倒：受灾户住屋裂痕深重或倾斜过甚，非拆除重建不能居住；或受灾全

户住屋屋顶连同墙壁损毁超过总面积三分之二者；或屋内家具设备全毁者。 

2.住屋半倒：受灾全户住屋屋顶塌毁或墙壁倒损面积超过半数，非经大修不堪居

住；或受灾全户住屋屋顶连同墙壁损毁，超过总面积三分之一或屋内家具设备

损毁，超过全部二分之一者。 

 

此外，内部营建署亦于 1996 年 2 月 5 日函颁「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使用

评估标准」（台八十五内营字第 8572202 号），作为震灾后评定建筑物损害程度及其

使用等级之依据，并完成包括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技师等震灾后

建筑物紧急评估人员及种子教师之组训工作，建立全国紧急评估人员之动员机制。依

据「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使用评估标准」，震灾后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

局或建设局编组训练之评估人员应迅速以目视方式，就建筑物之结构体、坠落物、倾

倒物进行第一阶段评估，评其损害程度为安全、需注意或危险等级，分别贴上绿色、

黄色或红色标志。经评定为需注意或危险者，应暂时停止使用该建筑物，并进行第二

阶段评估，进一步就建筑物结构损害程度评定建筑物之危险程度，分为危险、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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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并分别贴上红色、黄色、绿色标志。 

 

从九二一大地震前既有之法令规定来看，「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

定」是分别由建筑管理体系（内政部营建署）与乡（镇、市、区）公所社政体系负责

。 

 

二、九二一地震后之「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演变 

 

2.1 订定「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建筑物

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二合为一 

 

九二一大地震后，内政部营建署即依灾区乡（镇、市、区）分配，动员参与「震

灾后建筑物紧急评估人员讲习会」之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技师，

前往灾区县（市）政府报到，协助进行建筑物之危险分级评估工作。然因九二一大地

震之灾区范围广大、灾情惨重，受损之建筑物数量众多，营建署恐已编组训练之评估

人员不敷需求，便于 1999 年 9 月 26 日函颁「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

作业规定」（台八十八内营字第 8874725 号函），同意未及参与讲习之建筑师、土木

技师、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师经行前说明后，得纳入编组执行任务。 

 

依据「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规定，评估人员应于第

一阶段评估后，于第一阶段评估表「丙、评估结果及处理方式」栏损失评估项目，选

填其损害程度： 

  

1.危险 A：百分之百损害，必须拆除重建或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七十五以

上者。 

2.危险 B：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七十五者。  

3.危险 C：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五十者。  

4.需注意 D：等级上偏危险，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三十者。  

5.需注意 E：等级上偏安全，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十五者。  

6.安全 F：修复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五者。  

7.安全 G：完全不必作任何修复者。  

 

其中，全部倒塌之建筑物或第一阶段评定结果列为「危险」（张贴红色标志）者

，得判定为发给住户「全倒」救助及慰问金。列为「需注意」（张贴黄色标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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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判定为发给住户「半倒」救助及慰问金。评估结果为危险 B 至需注意 E 者，应进行

第二阶段评估。 

 

由「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第四点规定来看，建筑物

危险分级评估作业之结果将作为核发全倒或半倒慰助金之依据。换言之，此阶段之「

建筑物安全评估」及「住屋全半倒认定」属相互连结关系。 

 

至于为何要将「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相互连结？在行政院对

「九二一大地震之灾后房屋毁损鉴定、慰问金及补偿费发放、行政机关涉有违失案纠

正案」之复文中，内政部认为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后，基于「救急」与「及时」之精神

，列为「危险」与「须注意」之建筑物必须暂时停止使用，并将住户疏散至避难场所

，故发放全倒、半倒慰助金及租金，系为协助解决现住户生活急困，以利社会救助工

作，并展现对灾区民众之关怀。 

 

2.2 撤销并修订「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

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脱钩 

 

1999 年 9 月 27 日，行政院宣布成立「行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

（简称「九二一重建会」），将有关危樓鉴定、危险房屋拆除、臨时住宅、购买国宅

、勞宅、租赁住宅租金发放、延期缴还房屋贷款本息等业务纳归「安置组」，由行政

公共工程委员会（以下简称工程会）主政。 

 

除将危樓鉴定业务归属工程会主政外，行政院也因九二一大地震受灾范围广大，

原据以发放救助金之全半倒认定出现执行困难，为免各县（市）因认定歧異造成不公

，由蔡政务委员兆阳负责订定补充规定，俾利救助金之发放（行政院 1999 年 9 月 28 

日台八十八忠授一字第 09347 号函）。为尊重行政院之函示，加上营建署发现 1999 

年 9 月 26 日台八十八内营字第 8874725 号函颁之「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

级评估作业规定」与既有规定相互抵触，遂于 1999 年 9 月 29 日以台八十八内营字第

8874760 号函撤销已颁之「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并指

出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系为减少地震后余震造成之二次灾害，紧急召集评估人

员进行建筑物安全评估，事涉房屋安全与否之认定，故有二阶段评估之必要。至于全

倒或半倒系依房屋毁损情况予以判定，并作为发放慰助金之依据，与「建筑物安全评

估」并无必然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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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又脱钩，建筑物安全评估结果

不是发放慰助金之依据。 

 

又为持续建筑物安全之评估作业，营建署再于 1999 年 10 月 1 日以台八十八内营

字第 8874792 号函颁修订「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除缩

小必须进行第二阶段危险分级评估之对象范围，详列第二阶段评估人员应依循之规定

事项外，删除原作业规定有关发给住户全倒、半倒救助及慰问金等用词。 

 

2.3 住屋全半倒认定标准 

 

营建署于撤销 1999 年 9 月 26 日函颁之「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

作业规定」后，再依 1999 年 9 月 30 日行政院台八十八内字第 36179 号函，于 9 月 30

日以台八十八内社字第 8882307 号函送「○○县○○乡（镇、市、区）○○村（里）

九二一震灾住屋勘查报表」并以台八十八内社字第 8885465 号函公布受灾户住屋全半

倒之认定标准、慰助金之发放事宜，再于 10 月 1 日、10 月 30 日分别以台内社字第

8882339 号函及台内社字第 8885711 号函修正倒慰助金之发放对象规定及宣布受理申请

之期限。 

 

1.住屋全半倒之认定标准： 

（1）所称「住屋」，以卧室、客厅、饭厅及连栋之厨厕、浴室为限。 

（2）住屋全倒： 

①受灾户住屋裂痕深重或倾斜过甚，非经拆除或重建不能居住者。 

②受灾户住屋因遭砂石掩埋或积砂泥，致不能修复者。 

（3）住屋半倒： 

①受灾户住屋屋顶瓦片连同椽木塌毁面积超过三分之一；或钢筋混凝土造

成住屋屋顶之楼板、横梁因灾龟裂毁损，非经修建不能居住；或住屋修

建费用为重建费用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②受灾户住屋因遭砂石掩埋或积砂泥，其面积及深度达檐高二分之一以上

者。 

（4）受灾户住屋之受灾情形，依前述标准认定如有争议，应同工务（建设）单

位共同会勘认定。 

2.慰助金之发放： 

（1）慰助金之发给对象，以灾前户籍登记为准，且实际居住于受灾屋之现住户

，由户长或现住人具领，未居住于受灾毁损住屋者，不予发给；至如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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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而有实际居住之事实者，得以切结书由村、里长认定后申领。 

（2）慰助金之发放，除余震造成扩大灾情者外，其余自 1999 年 11 月 30 日起

不再受理申请。 

 

依据前述函文规定，九二一大地震受灾区住屋全半倒之认定作业，系由村（里）

长、村（里）干事会同管区警员查报，并由乡（镇、市、区）首长核定。至于由建筑

师或各类专业技师所进行之住屋检测工作系作为建筑物安全鉴定之用，并非发放慰助

金之依据。 

 

2.4 厘清分工之原则  

 

由于多数村（里）长或村（里）干事未有办理住屋全半倒认定之经验，加上受限

于专业能力，导致住屋全半倒认定工作进展缓慢。为免住屋全半倒认定进程，影响后

续各项灾民救助措施之推动，如慰助金之发放、租金补贴、组合屋或国民住宅等之申

请，负责危樓鉴定与危险房屋拆除等业务之「安置组」依指示，由主政之工程会于

1999 年 10 月 5 日发函建筑师公会、土木技师公会、结构技师公会等，请尽速依「建

筑师法」第二十四条或「技师法」第十三条动员所属建筑师及技师于一星期内完成协

助各乡（镇、市、区）公所办理住屋全半倒认定工作（八十八工程企字第 8815627 号

函）。随后，又基于灾区范围广阔，受灾户众多，社政体系可能因人力与技术不足等

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认定工作，再于 10 月 7 日函请营建署暂缓执行第二阶段

评估作业（八十八工程企字第 8815475 号函）。 

 

工程会在动员建筑师及相关技师投入协助住屋全半倒认定工作之同时，于 1999 年

10 月 6 日另行发布需由技师签证之「九二一震灾住屋勘查报表」（八十八工程企字第

8815631 号函）。由于工程会所发布之「九二一震灾住屋勘查报表」与内政部 1999 年

9 月 30 日台八十八内社字第 8882307 号函送之「○○县○○乡（镇、市、区）○○村

（里）九二一震灾住屋勘查报表」相互抵触，随即于 10 月 7 日以八十八工程企传字第

0930 号函撤回 10 月 6 日所发布之勘查报表并予以作废。 

 

对于勘查报表之发布与撤回，工程会在「九二一大地震之灾后房屋毁损鉴定、慰

问金及补偿费发放、行政机关涉有违失案纠正案」之复文中强调其协助办理住屋全半

倒认定作业之角色，至于要求协助认定之技师应于勘查表上签名，乃基于专业负责之

原则，且前往协助之工程人员仅提供专业意見，执行认定之村（里）长、村（里）干

事大多數尊重技师所提之意見。有关全半倒之认定与证明之核发仍属乡（镇、市、区



九二一地震灾后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之演变、争议与对策

 

 7

）公所首长权责，并无前后不一致或紊亂之情形，且未影响权责归属。 

 

为了厘清住屋全半倒认定之权责，内政部于 1999 年 10 月 14 日以台八十八内社字

第 8834683 号函澄清由建筑师或各類专业技师所进行之住屋检测工作，系作为安全鉴

定之用，非为住屋全半倒证明核发之依据；之后，九二一重建会也于 1999 年 10 月 25

日以八十八建委安字第 0470 号函重申有关住屋全半倒认定结果，系作为发放慰助金之

依据，其判定应依内政部 1999 年 9 月 30 日台八十八内社字第 8885465 号函规定办理

，最后判定证明之发放由乡（镇、市、区）首长核定。如尚有未认定者，可项目申请

协助，由九二一重建会指派专业人员前往协助，惟其角色系属协助性质，乡（镇、市

、区）首长若已判发全半倒证明者，应无需再申请协助认定。若有其它不同參考意見

，亦由原判定之首长定夺。 

 

至此，住屋全半倒之认定与证明之核发，确定由乡（镇、市、区）公所首长负责

，工程会及其所动员之建筑师或各类专业技师系属协助办理。至于住屋全半倒认定尚

有争议未完成认定者及第二阶段建筑物安全评估工作，则回归建筑管理体系由「营建

组」（营建署）继续办理。 

 

三、衍生之争议 

 

虽然「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之分立、专业技师与社政体

系之分工，在灾后 15 日内（9 月 21 日~10 月 6 日）已告确立。然因住屋全半倒认定结

果攸关灾户之个别权益，以当时立即可见者来看，即有慰助金（1999 年 9 月 21 日发

布）与租金补助（1999 年 9 月 30 日发布）；加上政府为加速开展后续之安置工作，指

示村（里）干事应于 1999 年 10 月 5 日前完成住屋全半倒之查报，送乡（镇、市、

区）公所核定办理慰助金之发放（内政部9 月 30 日台八十八内社字第 8885465 号

函）。在时间紧迫之下，混乱之灾区现场就不免有居心不良者设想从中谋取利益，也

不免因彼此认知落差而出现漫天飞舞之传言，「侵占」、「诈欺」、「贪污」、「伪

造文书」等陈情、检举与诉讼案件层出不穷，基层公务人员因此被检调单位约谈、出

庭者时有所闻，虽大多数都不起诉或经判无罪，然过程中对公务体系之士气打击甚而

衍生之灾区寒蝉效应，却令人痛心疾首。 

 

此外，以住屋全半倒认定作为依据之慰助金发放，非以住屋之所有权人为对象，

也衍生出「慰助金之定位」争议。依据内政部 1999 年 9 月 30 日台八十八内社字第

8885465 号函有关慰助金之发放对象规定，系以灾前有户籍登记且有实际居住之现住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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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限，由户长或现住人员具领，未居住于受灾毁损房屋者，不予发放。由于慰助金之

发放对象并非受灾毁损房屋之所有权人，引发灾前未办理设籍登记或未有实际居住于

受灾毁损房屋之所有权人不满，除因此而提起诉愿、再诉愿、行政诉讼外，甚至以高

行政法院判决有抵触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之法律保留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与违反信

赖保护原则，而有侵害其宪法第十五条所保障财产权之疑义，声请司法院解释。 

 

依据 2004 年 1 月 2 日大法官释字第 571 号解释文，内政部在「紧急命令」第一点

及「中华民国八十八年九月二十五日紧急命令执行要点」第三点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下

，基于职权发布 1999 年 9 月 30 日台内社字第 8885465 号、10 月 1 日台内社字第

8882339 号及 10 月 30 日台内社字第 8885711 号函，对于九二一大地震灾区住屋全半倒

者发给慰助金，并以灾前有户籍登记且有实际居住之现住户为对象且设定申请慰助金

之期限，其所作之差别对待及所设之限制系基于实施灾害救助及慰问之本质，并兼顾

震灾急难救助之目的达成，手段属合理，无违宪法第七条之规定。又，慰助金之给付

在提供灾害之紧急慰助，并非就人民财产权加以限制，故亦无违反宪法第二十三条之

问题。 

 

四、最终鉴定机制 

 

灾后住屋全半倒认定权责与分工混沌阶段，即陆续传出住屋全半倒认定结果前后

不一之情事；有先认定为全倒或半倒，再撤销原处分者；也有先认定为全倒或半倒，

却又改为半倒或全倒者；更有先取得村（里）办公室核发之半倒证明书，经向乡（镇

）公所申请慰助金时，却被认定为未达申请救助标准而遭否决者。这些情况若发生在

透天型住宅，因其产权单纯尚好处理；若发生在集合住宅小区，则因住户间本来就对

认定结果有所主张，任何一种认定结果均可能引起另外一方之不满，针锋相对，甚至

大动干戈。 

 

为化解建筑物安全与否之认定造成住户争议不休，并建立震损建筑物安全鉴定机

制，于 2000 年 11 月 29 日修订发布之「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之一第

二项增订「因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有重大争议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及内政

部应组成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受理当事人或主管县（市）政府提出之鉴定申请。其

鉴定结果为最终鉴定，不得再提出异议。」按条文意旨，鉴定结果为最终鉴定，当事

人日后非但不得就该受损建筑物提出类似之再鉴定，且该鉴定小组就该建筑物之鉴定

结果亦不再重新鉴定，以免鉴定之争议而久悬而不决，俾使争议之建筑物能早日定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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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鉴定小组之设置与任务 

 

依据工程会及内政部颁订之「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设置要点」规

定，「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简称「鉴定小组」）组成委员 13 至 21

人，由行政院院长就工程会、内政部等相关机关之高阶主管及专家学者、社会公正人

士派（聘）兼；其中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为专家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并指定其中一人

为召集人，一人为副召集人。小组之任务包括： 

 

1.办理当事人提出主管县（市）政府所作因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事宜有重大

争议者之最终鉴定。 

2.办理主管县（市）政府提出因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事宜有重大争议者之最

终鉴定。 

 

其中，当事人系指震灾毁损建筑物之所有权人；震损建筑物属集合住宅或公寓大

厦者，为经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其区分所有权应有部分合计均超过二分之一同意之管

理委员会或管理人。 

 

4.2 申请程序 

 

依据「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作业要点」第三点规定，对于震损建

筑物经县（市）政府主管建筑机关依「建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公告强制拆除或主管

县（市）政府所作处分仍有重大争议者，当事人或主管县（市）政府得检具九二一震

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申请书及相关计划书图等向鉴定小组提出鉴定申请。鉴定小组

对于申请不合规定而其情形可补正者，应酌定相当期间通知申请人补正；届期不补正

者，应提委员会议作成不受理之决议。 

 

4.3 鉴定流程 

 

依据「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安全鉴定小组作业要点」第五点规定，建筑物安全

鉴定作业之流程如下： 

 

1.由鉴定小组召集人视案件性质指定一至三位委员为预审委员。 

2.预审委员因审查之必要，得指定相关领域专家一人，共同组成项目小组，进行



九二一地震灾后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半倒认定机制之演变、争议与对策

 

 10

案件之审查。 

3.由项目小组审查相关卷证资料后，须再办理建筑物结构安全鉴定，由鉴定小组

依政府采购法规定委托专业机构或团体等公正专业鉴定单位办理鉴定或试验，

完成之鉴定报告或试验成果送交项目小组审查。 

4.项目小组如认为须现场履勘者，通知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配合现场履勘，进行必

要之鉴定。 

5.项目小组审查完毕后，应研提初步鉴定意见，提交鉴定小组委员会议审议，作

成最终鉴定书。再以工程会与内政部会衔名义，将最终鉴定书函送申请人（当

事人或主管县市政府）及相对人（主管县市政府、乡镇市区公所）。 

 

4.4 最终鉴定统计 

 

震损建筑物最终鉴定作业，至 2006 年 2 月 4 日止，共有 45 栋震损集合住宅及

个别住宅提出申请，其中不受理者有 14 案，经最终鉴定判定为「应拆除重建（全倒）

」者有 5案，「可修缮补强（半倒）」者有 26 案【3，4】。 

 

4.5 全半倒改判、慰助金找补与行政诉讼 

 

虽法令明定不得对最终鉴定结果提出異议，然最终鉴定结果仍不免引起争议。争

议之一在于最终鉴定结果之定位，争议之二在于最终鉴定结果之引用。前者，依据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诉字第 1100 号判决及最高行政法院93 年度裁字第 460 号裁

定，最终鉴定结果属于事实叙述或理由说明，仅提供申请者参考，并不对外发生准驳

之法律效果，非属行政处分性质【1】；后者，则不免因此出现全半倒之改判、慰助金

、房租津贴等补助之补发，以及已领取之慰助金之追减与缴回等问题。在小区内部对

「修缮补强（半倒）」与「拆除重建（全倒）」存有对立性之情况下，结果之改变或

不改变皆可能引发反弹，因此衍生小区灾户间、灾户与地方政府间之争议与诉讼，自

然不值为奇。 

 

以某小区为例，该小区于 1999年 12 月 29 日即由丙公所判定为全倒，并在核发每

户 20 万元慰助金后，由乙政府于 2000 年 1 月 12 日公告「限期拆除」。惟不服「限期

拆除」者，一方面向内政部提起诉愿，另一方面向高等行政法院声请裁定停止「限期

拆除」之行政处分，并于诉愿决定驳回后，提起行政诉讼。至于主张应为全倒判定者

，亦提出相对应之声请与行政诉讼。为化解争议，乙政府于 2001 年 3 月 21 日向「鉴

定小组」提出鉴定之申请。经阅览相关卷证资料及现场履勘后，于 2001 年 9 月 21 日

作成可作修缮补强之最终鉴定。惟丙公所迟至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限期拆除」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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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而应予撤销后，始于2005 年 12 月 23 日公告该小区为半倒，再于 2006 年 3 月 27

日追缴灾户溢领之 10 万元慰助金。随后，不服处分之灾户因此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在改判半倒部分，最高行政法院于 2009年 2 月 20 日裁定驳回丙公所再审之诉，确定丙

公所败诉，即 2005年 12 月 23 日公告小区为半倒之处分业经撤销。追缴慰助金部分，

行政法院之判决显示丙公所为胜诉，灾户溢领之 10 万元慰助金应返还予丙公所【1】

。 

 

历经近10 年讼累，59 次之诉愿决定及 48 次之行政诉讼判决或裁定，灾户、乙政

府与丙公所并未因此而解决问题，反而陷入「半倒判定」、「限期拆除」及「追缴慰

助金」之窘境。值得各界持续关怀，并引以为鉴。 

 

五、修缮补强之协处机制 

 

在建筑物补强材料和技术皆已显著进步下，如能藉由适当之设计与施工，让震损

之建筑物恢复应有之承载能力，甚至提高耐震能力到新修订之法规要求，不仅能符合

灾后重建资源有效利用之要求，更可减少国家整体资源之耗损。惟「以修缮补强方式

重整家园」之主张，对于刚饱受惊吓之受灾户而言，的确有难以克服之心理障碍。 

 

对震损、可修缮之集合住宅而言，住户间除对「修缮」可行性提出质疑外，也对

共享部分之共同空间或设备之修缮与费用分摊意见纷歧。为克服小区住户对震损集合

住宅修缮之疑虑，并为减轻灾户之负担，2000 年 7 月间由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

金会（简称「九二一基会」）、九二一重建会与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简称「营

建研究院」）研拟合作办理「协助受损集合住宅修缮补强」之构想，并确定「垂直分

工」之合作模式，由九二一基金会先行规划推动「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

划书方案」，等到 2001 年度特别预算确定后，再由九二一重建会与九二一基金会合作

补助后续之实质修缮补强工程经费【5】。 

 

5.1 拟定修缮补强计划 

 

「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由九二一基金会委请营建研究院

为协力单位，筹组专业单位遴选小组与修缮补强计划书审查小组，并举办小区说明会

与受理小区之协助申请。该方案将协助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之流程分成二个阶段（图

一），第一阶段必须由发起人征得小区区分所有权人及其所有权均超过三分之一之同

意，始由营建研究院办理震损建筑物初勘、公布个案资料并接受小区推荐或公开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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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单位。被推荐或参与遴选者所提初审报告或服务建议书经遴选小组审查通过或遴

选，成为协助该小区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之专业单位。该专业单位必须依约定之期限

及规定之内容提出第一阶段修缮补强计划书，经审查小组审查，并举办小区说明会

后，由九二一基金会补助第一阶段之服务费用。第二阶段之修缮补强计划书（细部设

计工作），则于完成第一阶段所规定之程序后，再补征得小区区分所有权人及其所有

权均超过二分之一之同意，始继续办理。第二阶段修缮补强计划书经审查与办理小区

说明会后，由九二一基金会补助第二阶段之专业单位服务费用及小区行政费用。 

 

在秉持「专业分工」、「尊重专业」、「管考同步」与「自助人助」之原则，该

方案实施期间除有因主张「重建」或「修缮」者相互干扰，指控对方伪造联署名册，

因而中途转向申请最终鉴定外，没有任何一个小区就专业内容与实施流程提出质疑

者，实感欣慰。 

 

「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共有 72 个小区提出申请，弃权或

资格不符者有 7 个，符合资格者 65 个；其中，顺利完成修缮补强细部设计者有 60

个，其余 5 个中有 4 个因小区共识不足无法达成申请第二阶段协助之门坎，另 1 个已

于申请协助前完成修缮，经审查符合最新耐震规范无需再办理修缮。惟 60 个完成修缮

补强细部设计之小区，有实质办理修缮补强工程者仅有 42 个。 

 

5.2 补助修缮补强工程 

 

为兑现「垂直分工」及「协助受损集合住宅修缮补强」之承诺，九二一基金会与

营建署于 2001 年 8 月推出「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针对参加「协助

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完成二阶段修缮补强细部设计，并经召开区

分所有权人会议，获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其区分所有权应有部分合计均超过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办理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之集合住宅小区，分别补助其营建管理、

监工及工程经费之 49%与 21%。其中，必要性公共设施补助项目包括：  

 

1.共享结构项目： 

（1）结构系统（「建筑法」第八条所称之主要结构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

七条所称不得为约定专用之共享部分）之修复补强工程经费（含基础、柱

、梁、版、剪力墙、外墙、隔户墙）。 

（2）因执行结构系统之修复补强工作而需先予以拆除再复旧之专（私）有区域

设备与设施之复旧修复工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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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法所应设置之公共空间与公用设备，因九二一地震而受损之下列项目： 

（1）公共空间：含骑楼、楼梯间、中庭、开放空间、避难室、配电室、化粪池

、污水槽、贮水槽、屋顶、机房、停车场等。 

（2）公用设备：因前述共享结构及公共空间修复补强所需连带修复之电梯、瓦

斯管线、水电管线、电话管线等公共管线，及污水处理设备。 

 

为兼顾公平起见，对于已自行办理修缮补强者，另由九二一基金会比照「补助受

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补助其实际用于必要性公共设施修缮费用之 21%。 

 

「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之实施系由小区管理委员会采公开方式

办理招标，并分别委托经主管机关登记合格之营建相关顾问机构、财团法人机构之法

人机构，担任营建管理顾问工作，开业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全程监工按图

施工，并于工程竣工查验施工质量无误后，予以签证负责。开工后，至少于工程进度

约 30%时，由营建署会同直辖市、县（市）政府，并邀集行政院主计处、九二一重建会

、九二一基金会及营建署委托成立之修复补强技术服务团体办理抽查。为管考所需，

补助款依工程进度拨付，工程进度达 30%时，由九二一基金会拨付其补助款之一半，工

程进度达 70%时，由营建署拨付其补助款之一半，峻工后由九二一基金会与营建署分别

拨付剩余之补助款。 

 

「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共补助 95 个集合住宅小区完成修缮补强

工程；其中，42 个为参加「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者，53 个为

已自行办理修缮补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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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说明会、受理申请 

办理初勘、公布个案资料 

接受推荐或公开遴选专业单位 

被推荐者提初审报告 

参与遴选者提服务建议书 

遴选小组审查初审报告 

或遴选专业单位 

协助管理委员会 

与专业单位签约 

请领行政费用补助款百分之四十 

拟定第一阶段修缮补强计划书 

审查小组审查第一阶段 

修缮补强计划书 

第一阶段修缮补强计划书说明会 

请领服务费用补助款百分之四十 

受损集合住宅内部联署征得 1/2
以上所有权人及所有权同意  

提出申请成为第二阶段实施对象 

弃权 

拟定第二阶段修缮补强计划书 

审查小组审查第二阶段 

修缮补强计划书 

第二阶段修缮补强计划书说明会 

请领行政费用补助款百分之六十

服务费用补助款百分之六十 

提出申请成为第一阶段实施对象 

弃权 

受损集合住宅内部联署征得 1/3
以上所有权人及所有权同意  

进入第三阶段办理工程发包 

 

 

 

 

 

 

 
 

 

 

 

 

 

 

 

 

 

 

 

 

 

 

 

 

图一  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实施流程 

 

六、危险分级解除作业 

 

内政部营建署依据「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办理之两

阶段建筑物安全评估结果，经送直辖市、县（市）政府主管机关列管后，对于红、黄

色标志之撤销，并无明文规定，导致曾经评定为危险建筑物名单之住屋，即便已经完

成修缮，一旦住户拟申请贷款，银行还得要求须先行撤销红、黄色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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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九二一重建会于 2001 年 8 月 13 日召开研商会议，决议请内政部营建署就

震损建筑物第一、二阶段危险分级评估标志之解除事宜订定规范。依据 2002 年 6 月 6

日内政部台内营字第 0910084081 号令订定之「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解除危险分级评

估标志作业要点」，经评估张贴黄色或红色危险分级标志之建筑物，于修复后，得由

建筑物所有权人或管理委员会向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申请解除评估标志： 

 

1.可自行提出专业技师或建筑师具名签证之修复补强计划书及竣工证明者，得报

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备查后，自行解除评估标志，免进行现勘作业

。 

2.未能自行提出专业技师或建筑师具名签证之修复补强计划书及竣工证明者，直

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受理申请后，应于十日内邀集原评估人员前往勘

察，确定未达红色或黄色危险分级标志标准者，解除其评估标志。若无法交由

原评估人员办理者，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应委请依法登记开业的建

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前往现勘，确定未达红色或黄色危险分级标志标准

者，予以解除评估标志。 

 

七、延续经验？记取教训？ 

 

历经九二一大地震实地执行后，内政部邀请中央与地方政府权责单位及参与震灾

实务之专业技师、建筑师与专家学者，经多次座谈会研拟解决方案，先于 2003 年 6 

月 9 日将「震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使用评估基准」修正为「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

鉴定作业基准」，再于 2007 年 8 月 23 日及 2008 年 5 月 1 日修正全文及震灾后危

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表、危险标志，以加强地震防灾整备。2008 年 5 月 14 日修订发布之

「灾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增列授权依据，由营建署就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之

适用灾害种类、实施时机、处理人员、程序、危险标志之张贴、解除及其它相关事项

订定办法。 

 

依据「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作业基准」或 2009 年 2 月 10 日内政部依「灾

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规定订定发布之「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办法」

（台内营字第 0980800309 号令）规定，震灾后直辖市、县（市）政府应立即征调紧急

鉴定人员（包括具备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与大地技师等专业资格并参加讲

习，向直辖市、县（市）政府登录者）参考『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通报表』，并依

据『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表』进行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鉴定结果有危险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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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建筑物损坏程度，张贴黄单或红单标志，并划定一定区域范围，限制或禁止人

民进入或命其离去。 

 

至于灾害救助金之发放，内政部除于 2000 年 9 月 29 日以台八十九内社字第

8977542 号函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订定灾害救助金核发规定范例」，提供直

辖市、县（市）政府作为自行订定灾害救助金核发规定之參考外，并依据「灾害防救

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于 2001 年 6 月 1 日订定「风灾震灾重大火灾爆炸灾害救助种

类及标准」，订定灾害救助之种类与标准。其中，因灾致住屋毁损达不堪居住程度者

，按户内实际居住人口，每人发给新台币二万元安迁救助金（不再使用「全倒」、「

半倒」及「慰助金」等词汇），并以五口为限。至于所谓「达不堪居住程度」，则依

地震造成或非地震造成者，分别订有认定标准。 

 

从「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办法」与「风灾震灾重大火灾爆炸灾害救助种类

及标准」所规定之作业方式来看，前者以建筑管理体系为主，社政体系为辅，由直辖

市、县（市）政府人员先请村（里）长、村（里）干事预先填具『震灾后危险建筑物

紧急通报表』，再由紧急鉴定人员进行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后者则以社政体系为主

，建筑管理体系从旁协助，由村（里）长、村（里）干事全面调查其辖区受灾情形，

必要时得请管区警员及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部门指派工程人员协助，并于灾后

五日内填具勘查报表，由乡（镇、市、区），报请直辖市、县（市）政府派员前往督

勘及拨款。若从两者之评估项目及认定标准来看（表一），则显然是大同小异；惟前

者由具建筑、土木、结构、大地专业之技师负责评估，后者却由专长基层治理之村（

里）长、村（里）干事负责填具勘查报表。 

 

目前之机制明显是延续九二一灾后重建「建筑物安全评估」与「住屋全倒、半倒

认定」分立之经验，却没有记取过程中层出不穷之教训！ 

 

既然强调行政与技术分工，主管机关就应捐弃成见，将灾害后危险建筑物之紧急

评估作业与灾害后发放安迁救助金之认定作业予以整合，订定一致化之评估项目及认

定标准，于灾害发生后由熟悉基层之村（里）长、村（里）干事先行填具通报表，再

由具建筑、土木、结构、大地专业技能之技师负责评估，最后由直辖市、县（市）政

府直接据以核发安迁救助金及张贴黄单或红单标志，或再以专业人员编组复勘取代直

辖市、县（市）政府派员督勘之程序，让熟悉基层事务之乡（镇、市）长、村（里）

长及村（里）干事保留间时间与精力于急迫性之救灾与安置工作。以 2008 年底全台总

村里数 7,827 个，可征调之紧急鉴定人员 14,103 位（包括建筑师 3,314 位、土木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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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2 位、结构技师 1,465 位与大地技师 672 位）来看【6，7】，整合灾害后危险建筑

物紧急鉴定与发放安迁救助金认定作业，委由专业技师负责办理，人力资源不会是问

题，相信这也是历经九二一灾后住屋全倒、半倒认定困扰之基层政府首长、村（里）

长及村（里）干事所乐见。 

 

所谓「前事不忘，后事之师」，为免再蹈覆辙，除尽早建立健全之机制以获取民

众对于制度之信赖外，还得透过长期之教育训练，由政府编制建物结构安全维护与灾

后修缮、重建相关教材，把小区营造之理念输入集合住宅小区，鼓励小区管理委员会

将建筑物之结构安全维护与补强、灾后之修缮或重建列入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之讨论议

题，从承平时期就开始重视。 

 

表一 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项目与安迁救助金发放认定标准 

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办法 风灾震灾重大火灾爆炸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

建筑物整体或部分楼层倾斜评估：甲（轻微

，倾斜率未满 1/60）、乙（中等，倾斜率

1/60 至 1/30）、丙（严重：倾斜率超过 1/30

）。 

住屋倾斜率（指屋顶测移除以建筑物高度）

达 1/30 以上者。 

基础与上部结构脱离错开及基础淘空程度（

柱基淘空或与上部柱墙结构脱离、错开达五

公分以上者占柱基总数）评估：甲（轻微，

未满 10%）、乙（中等，10%~20%）、丙（严

重，超过 20%）。 

住屋上部结构与基础错开达五公分以上之柱

基占总柱基数达 20%以上者。 

 

柱损害程度（受损柱达Ⅳ级者占柱总数、受

损柱达 V 级者占柱总数）：甲（轻微，柱无

Ⅳ或 V 级损害）、乙（中等，柱损害度Ⅳ级

加 V 级者占柱总数 20%以下）、丙（严重，柱

损害度 V 级者占柱总数超过 10%或Ⅳ级加 V 级

者占柱总数超过 20%）。 

住屋柱基掏空数达总柱基数 20%以上者。 

梁损害程度（受损梁达Ⅳ级者占梁总数、受

损梁达 V 级者占梁总数）：甲（轻微，梁无

Ⅳ级或 V 级损害）、乙（中等，梁损害度Ⅳ

级加 V 级者占梁总数 20%以下）、丙（严重，

梁损害度 V 级者占梁总数超过 10%或Ⅳ级加 V

级者占梁总数超过 20%）。 

梁柱：混凝土剥落、钢筋外露之梁柱达梁柱

总数 20%以上者；或箍筋断裂、松脱、主筋挫

曲混凝土脆裂脱出，楼层下陷之梁柱达梁柱

总数百分之十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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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墙（含剪力墙、承重墙）损害程度（受

损结构墙达Ⅳ级者占结构墙总长、受损结构

墙达Ｖ级者占结构墙总长）：甲（轻微，结

构墙无Ⅳ级或 V 级损害）、乙（中等，结构

墙损害度Ⅳ级加 V 级者占结构墙总长 20%以下

）、丙（严重，结构墙损害度 V 级者占结构

墙总长超过 10%或Ⅳ级加 V 级者占结构墙总长

超过 20%）。 

砖造或加强砖造建筑物之砖墙损害程度（砖

墙裂缝大于 0.5 公分者之水平墙长占砖墙总

长）：甲（轻微，砖墙损坏未满 20%）、乙（

中等，20%~50%）、丙（严重，超过 50%）。 

砖、木或竹泥造结构之屋顶及楼版之支承移

位评定（支承移位占支承长度）：甲（轻微

，未满 1/4）、乙（中等，1/4-1/2）、丙（

严重，超过 1/2）。 

墙壁：1.厚度十五公分以上之钢筋混凝土墙

墙内主筋断裂挫曲，混凝土碎裂之结构墙长

度达总结构墙长度 20%以上者；2.八吋砖墙裂

缝大于 0.5 公分者之长度达砖墙总长度 50%以

上者；3.木、石、土造等住屋墙壁剥落毁损

，屋顶下陷达 1/2 者。 

1.地裂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以地裂宽度

、长度、条数以及是否穿过本建筑物或距

建筑物最短距离等因素综合评估其影响程

度）。 

2.边坡及挡土墙损害对建筑物安全影响程度

（评估建筑物受边坡滑动等程度、评估挡

土墙损害对建筑物安全影响程度）。 

3.坠落物与倾倒物受灾程度。 

1.住屋塌陷程 1/2 以上者。 

2.住屋屋顶倒塌或楼板毁损、塌陷面积达 1/2

以上者。 

3.住屋遭砂石掩埋或积砂泥，其面积达原建

筑物总面积 1/2 或淹没最深处达檐高 1/2

或 100 公分以上者。 

4.住屋基础不均匀沈陷，沈陷斜率（指沉陷

差除以建筑物宽或长）达 1/50 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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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震灾后建筑物危险分级及其使用评估标准 

 

内政部 85 年 2 月 5 日台（85）内营字第 8572202 号 

一、震灾后评定建筑物之损害程度及其使用等级依本评估基准办理。 

二、震灾后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编组训练之评估人员应迅即进行第

一阶段评估，并就该栋建筑物以目视方式，就结构体、坠落物、倾倒物依第一阶

段损害评估表（如表一），评其损害程度为安全、需注意或危险等级，分别贴上

绿色、黄色或红色标志（如图一）。经评定为需注意或危险者，应暂时停止使用

该建筑物，并进行第二阶段评估。 

评估人员应依第一阶段评定结果，就各行政区域填具建筑物初步损害程度状况统

计表（如表二）。 

三、第二阶段评估由评估人员依下列规定为之。 

（一）依建筑物结构损害程度逐项调查填写建筑物第二阶段损害评估表（如表三

）。 

（二）依前款表格调查结果评定建筑物之危险程度方式如左： 

1.建筑物结构体部份 

（1）受灾程度等级总数统计为丙级一个以上或乙级二个以上者，评定为

危险建筑物，禁止使用，并贴红色标志。 

（2）受灾程度等级总数统计为乙级一个且无丙级者，评定为需注意建筑

物，并贴黄色标志。 

（3）受灾程度等级总数皆为甲级者，评定为安全建筑物，并贴绿色标志

。 

2.建筑物非结构体部份 

门、窗、附属等，依目视评定为安全、需注意或危险等级，分别贴上绿

色、黄色或红色标志。 

四、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应建立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评估人员

名册并编组训练熟悉评估作业。 

五、震灾发生后，透过大众传播媒体，评估人员应尽速向指定地点报到，参与评估作

业。 

注：缺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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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  

 

内政部 88 年 9 月 26 日台（88）内营字第 8874725 号函颁订  

内政部 88 年 9 月 29 日台（88）内营字第 8874760 号函颁撤销 

 

一、震灾后建筑物评估作业应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进行编组，并依照

内政部八十八年三月办理「震灾后建筑物紧急评估人员讲习会」之讲授内容及相

关评估表办理。评估人员除由已参与训练合格进行编组之人员担任外，未参训之

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师经前说明后，得纳入编组执行任务。 

二、第一阶段评估表「丙、评估结果及处理方式」栏损失评估项目，选填原则如下：  

（一）危险 A：百分之百损害，必须拆除重建或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七十

五以上者。 

（二）危险 B：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七十五者。  

（三）危险 C：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五十者。  

（四）需注意 D：等级上偏危险，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三十者。  

（五）需注意 E：等级上偏安全，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十五者。  

（六）安全 F：修复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五者。  

（七）安全 G：完全不必作任何修复者。  

三、建筑物为整体倾倒塌陷，或第一阶段评估结果经损失评估列为危险 A 级者，不须

进行第二阶段评估。 

四、全部倒塌之建筑物或第一阶段评定结果列为「危险」（张贴红色标志）者，得判

定为发给住户「全倒」救助及慰问金。列为「需注意」（张贴黄色标志）者，得

判定为发给住户「半倒」救助及慰问金。 

五、第一阶段评估作业完成后，其评估结果为危险 B 至需注意 E 者，应依次进行第二

阶段评估。 

六、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得依据第一阶段评定结果，发给受灾户震灾后

建筑物危险等级证明函。 

注：缺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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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九二一大地震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  

 

内政部 88 年 10 月 1 日台（88）内营字第 8874792 号函颁订  

一、震灾后建筑物评估作业应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进行编组，并依照

内政部八十八年三月办理「震灾后建筑物紧急评估人员讲习会」之讲授内容及相

关评估表办理。评估人员除由已参与训练合格进行编组之人员担任外，未参训之

建筑师、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及大地工程师经前说明后，得纳入编组执行任务。 

二、第一阶段评估人员就各栋建筑物以目视方式，就结构体、坠落物、倾倒物依震灾

后建筑物第一阶段危险分级及其使用评估表（如表一），评其损害程度为危险、

需注意或安全等级，分别贴上红色、黄色或绿色标志。 

前项表格丙、评估结果及处理方式栏损失评估项目，选填原则规定如下： 

（一）危险 A：百分之百损害，必须拆除重建或补强费用约超过重建费之用百分之

七十五者。 

（二）危险 B：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七十五者。  

（三）危险 C：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五十者。  

（四）需注意 D：等级上偏危险，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三十者。  

（五）需注意 E：等级上偏安全，补强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十五者。  

（六）安全 F：修复费用约为重建费用百分之五者。  

（七）安全 G：完全不必作任何修复者。  

三、震灾后建筑物第二阶段危险分级之评估对象，除建筑物已倒塌或经直辖市、县（

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提报为应立即拆除者，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执行拆

除外，以第一阶段评定结果为危险之建筑物为原则。 

四、第二阶段评估人员依下列规定为之： 

（一）依震灾后建筑物第二阶段危险分级及其使用评估表及震灾后建筑物第二阶

段危险分级作业电子表格（如表二及表三）逐项调查填写后，缴回直辖市

、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 

（二）依前款表格调查结果评定建筑物之危险程度方式如下： 

1.评定为危险建筑物，贴上红色标志，并视毁损情形区分： 

（1）危险 A建筑物，必须拆除者。 

（2）危险 B建筑物，必须暂停使用者。 

2.评定为需注意建筑物，贴上黄色标志。 

3.评定为安全建筑物，贴上绿色标志。 

五、直辖市、县（市）政府工务局或建设局应就建筑物初步损害状况每日填报各县（

市）建筑物紧急评估勘灾通报表（如表四）及各县（市）震灾建筑物评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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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五），不备文传真内政部营建署汇整。 

六、第一阶段评估应于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前完成，第二阶段评估应于八十八年十月五

日起至八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完成。 

注：缺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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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解除危险分级评估标志作业要点 

 

内政部 91 年 6 月 6 日台内营字第 0910084081 号令订定 

一、为解除九二一震灾受损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标志（以下简称评估标志），特订定

本作业要点。 

二、九二一地震灾区，依内政部八十八年十月一日台（八八）内营字第八八七四七九

二号函订定之「九二一大地震受灾区建筑物危险分级评估作业规定」，经评估张

贴黄色或红色危险分级标志之建筑物，于修复后，得由建筑物所有权人或管理委

员会向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申请解除评估标志。 

三、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受理申请后，应于十日内邀集原评估人员前往勘

察，确定未达红色或黄色危险分级标志之标准者，解除其评估标志。 

四、无法交由原评估人员办理者，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应委请依法登记开

业之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前往现勘，确定未达红色或黄色危险分级标志

之标准者，予以解除评估标志。 

五、个别建筑物经修缮完竣，取得专业技师或建筑师具名签证之修复补强计划书及竣

工证明者，得报直辖市、县（市）主管建筑机关备查后，自行解除评估标志，免

进行现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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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作业基准  

 

内政部 85 年 2 月 5 日台内营字第 8572202 号函颁订 

内政部 92 年 6 月 9 日台内营字第 0920087109 号函修正 

内政部 96 年 8 月 23 日台内营字第 0960803884 号令修正 

内政部 97 年 5 月 1 日台内营字第 0970803357 号函修正「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

作业基准」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自即日生效 

一、为实施危险建筑物之紧急鉴定作业，以利各级政府及相关公共事业实施灾害应变

措施，特订定本作业基准。  

二、震灾后直辖市、县（市）政府应立即征调紧急鉴定人员进行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

。经征调之紧急鉴定人员于接获征调通知后，于指定时间内至指定地点报到。直

辖市、县（市）政府应发给上开紧急鉴定人员身分证明文件及另行补发征调书。 

前项所称紧急鉴定人员，系指具备下列专业资格并参加讲习，向直辖市、县（市

）政府登录之人员：   

（一）建筑师。  

（二）土木技师。  

（三）结构技师。  

（四）大地技师。  

三、该紧急鉴定人员进行作业时，得参考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通报表（如附表一）

，并依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表及鉴定评估表（如附表二及附表三）逐项调

查填写。并于直辖市、县（市）政府规定期间内，将该紧急鉴定表及鉴定评估表

缴回直辖市、县（市）政府。 

前项所称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通报表，系指为加速震灾后紧急鉴定作业进行，

直辖市、县（市）政府人员应请村里长、村（里）干事预先填具该通报表，将没

有损坏之建筑物予以排除。  

四、紧急鉴定结果以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告示标志表示之（如附图一、二）。

建筑物有危险之虞者，应暂时停止使用，经补强或排除危险后始得使用。 

前项标志应于紧急鉴定后即刻张贴于建筑物主要出入口及损害区域，并依建筑法

第八十一条等相关规定办理。  

五、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与建筑师、土木、结构及大地技师公会，共同建置紧急

鉴定人员名册及数据库，定期（每半年至少一次）检讨更新数据内容；直辖市、

县（市）政府应定期办理（每年至少一次）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作业动员

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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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县（市）政府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通报表 

                                                         紧急通报表编号：                    

壹、基本数据 

通报时间：     年     月     日，上午/下午     时 

紧急通报人员： 

所属单位： 

建筑物名称： 联络人： 

建筑物地址：         县（市）        乡（镇市区）      里（村）    邻 

                     路（街）      段      巷      弄      号      楼 

联络人电话：（0  ） 行动电话： 

用    途 
□住宅      □商店       □办公室     □医院 

□学校      □政府机关   □工厂       □其它 

规    模 地上       层；地下       层，底层大小约       m×       m 

结    构 □钢筋混凝土  □钢骨  □砖造  □木造  □其它                 

 

贰、通报项目 

损      坏      状      况
有 

（中度、严重） 

无 

（轻微） 

1 建筑物整体塌陷、部分塌陷、上部结构与基础错开   

2 建筑物整体或部分楼层明显倾斜   

3 建筑物柱、梁损坏，墙壁龟裂   

4 坠落物与倾倒物危害情形   

5 邻近建筑物倾斜、破坏，影响本建筑物之安全   

6 
建筑基地或邻近地表开裂、下陷、边坡崩滑、挡土墙

倒塌、土壤液化 
  

7 
其它（如瓦斯管破裂瓦斯外溢、电线掉落、有毒气体

外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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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县（市）政府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表 

                                                       紧急鉴定表编号：                    

                                                       危险标志编号：                      

                                                （无需张贴危险标志者免填） 

壹、基本数据 

时间：   年   月   日，上午/下午  时 紧急鉴定机关：        县（市）政府 

紧急鉴定人员： 编组号码： 

所属单位：            □建筑师 □土木技师 □结构技师 □大地技师  公会 

建筑物名称： 联络人： 

建筑物地址：         县（市）        乡（镇市区）      里（村）    邻 

                     路（街）      段      巷      弄      号      楼 

联络人电话：（0X） 行动电话： 

用    途 
□住宅      □商店       □办公室     □医院 

□学校      □政府机关   □工厂       □其它 

规    模 地上       层；地下       层，底层大小约       m×       m 

结    构 □钢筋混凝土  □钢骨  □砖造  □木造  □其它                 

 

贰、结构体及大地工程受灾程度调查（填写适合项目，无适合者不填写）

说明：   

1.填写下列表列各项评估等级前，请详阅县（市）政府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评

估表及参考图例。 

2.表中项次贰第 3、4、5 项之柱、梁或结构墙损坏系以受损最严重之一层楼（调查楼

层：第     层）为判定依据。 

依下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甲（轻微）、乙（中等）、丙（严重） 

1.建筑物整体或部分楼层倾斜。                              （  ） 

2.基础与上部结构脱离、错开及柱基础淘空程度。             （  ） 

3.柱损害程度。                                         （  ） 

4.梁损害程度。                                          （  ） 

5.结构墙（含剪力墙、承重墙）损害程度。                  （  ） 

6.地裂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7.边坡及挡土墙损害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钢
筋
混
凝
土
结
构 

8.邻近建筑物倾斜度数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依下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甲（轻微）、乙（中等）、丙（严重） 

1.建筑物整体或部分楼层倾斜。   （  ） 

2.基础与上部结构脱离、错开及柱基础淘空程度。 （  ） 

3.柱损害程度。 （  ） 

　

钢
造
结
构 

4.梁损害程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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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构墙或斜撑损害程度。 （  ） 

6.地裂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7.边坡及挡土墙损害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8.邻近建筑物倾斜度数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含加强砖造，或以砖墙为主之砖木混合结构。 

依下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甲（轻微）、乙（中等）、丙（严重） 

1.建筑物整体或部分楼层倾斜。          （  ） 

2.基础与上部结构脱离、错开及柱基础淘空程度。  （  ） 

3.柱损害程度。                  （  ） 

4.屋顶及楼版之支承移位。                           （  ） 

5.砖墙损害程度。               （  ） 

6.地裂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7.边坡及挡土墙损害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砖
造
结
构 

8.邻近建筑物倾斜度数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依下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甲（轻微）、乙（中等）、丙（严重） 

1.建筑物整体或部分楼层倾斜。          （  ） 

2.基础与上部结构脱离、错开及柱基础淘空程度。   （  ） 

3.柱损害程度。                               （  ） 

4.屋顶与楼版之支承移位。                                  （  ） 

5.木墙或竹泥墙损害程度。                            （  ） 

6.地裂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7.边坡及挡土墙损害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木
或
竹
泥
造
结
构 

8.邻近建筑物倾斜度数影响本建筑物安全程度。        （  ） 

 

 

参、坠落物与倾倒物受灾程度调查 

一、外部非结构体受灾程度调查（填写适合项目，无适合者不填写：甲、轻微 乙、

中等 丙、严重） 

1.玻璃窗、外部装修材（含外墙面）之损害程度。            （  ） 

2.屋檐、阳台、女儿墙之损害程度。                        （  ） 

3.屋顶广告塔、水塔及空调冷却塔之损害程度。              （  ） 

（一） 

坠 

落 

物 4.窗型冷气、招牌、铁窗之损害程度。                      （  ） 

1.屋外楼梯之损害程度。                                  （  ） 

2.围墙之损害程度。                                      （  ） 

（二） 

倾 

倒 

物 3.其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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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非结构体受灾程度调查（填写适合项目，无适合者不填写：甲、轻微 乙、

中等 丙、严重） 

1.天花板的装潢和照明器材、墙壁垂吊器具之损害程度。      （  ） 

2.天花板空调管线之损害程度。                            （  ） 

（一） 

坠 

落 

物 3.其它（                                 ）    （  ） 

1.隔间墙损害程度。                                     （  ） 

2.高柜之损害程度。                                      （  ） 

3 内部楼梯之损害程度。                                  （  ） 

（二） 

倾 

倒 

物 4.其它（                                   ）   （  ） 

 

肆、紧急鉴定结果 

紧急鉴定依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表进行紧急鉴定，其有危险之虞者，应张贴危

险标志，并依下列方式处理： 

一、□张贴黄单标志，并划定一定区域范围，限制或禁止人民进入或命其离去。 

□参之坠落物与倾倒物受灾程度调查表有 1项或以上评为丙者。 

□贰之第 8项评为乙（中等）以上者。 

□紧急鉴定人员判断有危险应暂时停止使用，并叙明理由者。 

二、□张贴红单标志，并划定一定区域范围，限制或禁止人民进入或命其离去 

□贰之第 1、2项其中一项评为乙（中等）以上者。 

□贰之第 3、4、5项其中一项评为乙（中等）以上者。 

□贰之第 6项评为乙（中等）以上者。 

□贰之第 7项评为乙（中等）以上者。 

□紧急鉴定人员判断有危险应暂时停止使用，并叙明理由者。 

备    注 

1.请填写特别严重损坏的项目，并提供紧急耐震补强之建议。 

2.请贴上照片、手绘草图等与紧急鉴定有关之其它资料。 

3.其它说明。 

4.本表仅作为震灾时紧急鉴定使用，或供政府相关部门配合灾害防救作业所需之参

考，不作为其它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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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县（市）政府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评估表 

 

建筑物名称：                        紧急鉴定表编号：                    

紧急鉴定人员：                      危险标志编号：                      

      （无需张贴危险标志者免填） 

建筑物地址：        县（市）        乡（镇市区）        里（村）      邻 

                    路（街）       段       巷       弄       号      楼 

壹、结构体及大地工程受灾程度评估 

一、建筑物整体

或部分楼层倾斜

评估 

1.建筑物倾斜率（         ）。 

2.倾斜受灾程度等级评估（  ）甲  （  ）乙  （  ）丙。 

※甲、轻微：倾斜率未满 1/60；乙、中等：倾斜率 1/60 至 1/30；

丙、严重：倾斜率超过 1/30。 

二、基础与上部

结构脱离错开及

基础淘空程度评

估 

1.柱基总数（   ）。 

2.柱基淘空或与上部柱墙结构脱离、错开达五公分以上（  ）根。 

3.前项占柱基总数（   ）％。 

4.柱基受灾程度等级评估（  ）甲  （  ）乙  （  ）丙。 

※甲、轻微：未满 10％；乙、中等：10％至 20％；丙、严重：超过

20％。 

三、柱损害程度 1.柱总数（   ）根。（不含非结构柱，以损害最严重楼层计之） 

2.受损柱达Ⅳ者（   ）根，占柱总数（  ）％ 

3.受损柱达 V者（   ）根，占柱总数（  ）％。 

4.柱损害程度等级评估（   ）甲   （   ）乙  （ ）丙。 

※甲、轻微：柱无Ⅳ或 V 级损害；乙、中等：柱损害度Ⅳ级加 V 级者

占柱总数 20％以下；丙、严重：柱损害度 V 级者占柱总数超过 10

％或Ⅳ级加 V级者占柱总数超过 20％。 

四之一、梁损害

程度 

1.梁总数（   ）。（两端均不与结构柱墙相接者不计；以损害最严重

楼层计之） 

2.受损梁达Ⅳ者（   ）根、占梁总数（  ）％ 

3.受损梁达 V者（   ）根、占梁总数（  ）％ 

4.梁损害程度等级评估（   ）甲   （   ）乙  （ ）丙。 

※甲、轻微：梁无Ⅳ或 V 级损害；乙、中等：梁损害度Ⅳ级加 V 级者

占梁总数 20％以下；丙、严重：梁损害度 V 级者占梁总数超过 10

％或Ⅳ级加 V级者占梁总数超过 20％。 

四之二、砖、木

或竹泥造结构之

屋顶及楼版之支

承移位评定 

1.支承长度：（    ）公分      2.支承移位：（    ）公分 

3.支承移位/支承长度：（      ） 

4.依据支承移出与原支承长度之比例评估受灾程度等级：  

   （  ）甲 （  ）乙 （  ）丙。 

※甲、轻微：支承移位/支承长度之比率未满 1/4；乙、中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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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丙、严重：超过 1/2。 

五之一、结构墙

（含剪力墙、承

重墙）损害程度 

1.结构墙总长（   ）公尺。（经分析非属承担地震力或承重者不

计。总长系以水平剖面之墙长总和；以损害最严重之楼层计之） 

2.受损结构墙达Ⅳ者（  ）公尺、占结构墙总长（  ）％。 

3.受损结构墙达Ｖ者（  ）公尺、占结构墙总长（  ）％。 

4.结构墙损害等级评估（   ）甲   （   ）乙  （ ）丙。 

※甲、轻微：结构墙无Ⅳ或 V 级损害；乙、中等：结构墙损害度Ⅳ级

加 V 级者占结构墙总长 20％以下；丙、严重：结构墙损害度 V 级

者占结构墙总长超过 10％或Ⅳ级加 V 级者占结构墙总长超过 20

％。 

五之二、砖造或

加强砖造建筑物

之之砖墙损害程

度 

1.砖墙总长（   ）公尺。（总长系以水平剖面之墙长总和；以损

害最严重之楼层计之） 

2.砖墙裂缝大于 0.5 公分者之水平墙长（   ）公尺、占砖墙总长

（  ）％ 

3.砖墙损害等级评估（   ）甲   （   ）乙  （ ）丙。 

※甲、轻微：砖墙损坏未满 20％；乙、中等：20％至 50％；丙、严

重：超过 50％。 

五之三、钢造结

构之斜撑损害程

度 

钢斜撑可能的损害包括屈曲、钢板拉裂、整体变形及接头的破坏等，

由此些项目损害情形来评估损害程度：（  ）甲（  ）乙（  ）丙。 

六、地裂影响本

建筑物安全程度 

以地裂宽度、长度、条数以及是否穿过本建筑物或距建筑物最短距离

等因素综合评估其影响程度：（  ）甲  （  ）乙  （  ）丙。 

1.评估建筑物受边坡滑动等程度：（请直接在表上圈选） 

  建筑物在边坡

滑动范围内 

建筑物在边坡

滑动范围边缘

建筑物在边坡

滑动范围以外

 

 边坡受损严重 丙 丙 乙  

 边坡受损中度 丙 乙 甲  

 边坡受损轻微 乙 甲 甲  

 

2.评估挡土墙损害对建筑物安全影响程度： 

  建筑物边缘退

缩挡土墙水平

距离小于挡土

墙高度之半者 

建筑物边缘退

缩挡土墙水平

距离介于挡土

墙高度之半至

一倍深度之间

者 

建筑物边缘退

缩挡土墙水平

距离大于挡土

墙高度一倍以

上者 

 

七、边坡及挡土

墙损害对建筑物

安全影响程度 

 墙身受损严重 丙 丙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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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墙身受损中度 丙 乙 甲  

 

 
墙身受损轻微 乙 甲 甲 

 

注： 

边坡受损严重：边坡发生滑动者。 

边坡受损中度：边坡未发生滑动，但有严重裂缝者。 

边坡受损轻微：无明显之损害。 

墙身受损严重：墙体倾斜率超过 1/30 者。 

墙身受损中度：倾斜率 1/30-1/60 者。 

墙身受损轻微：倾斜率未满 1/60，未发生变位。 

1.评估邻近建筑物倾斜率（    ）。（本建筑物与该倾斜建筑物距离

大于倾斜建筑物高度二倍者不评估） 

 

2.邻近建筑物倾斜影响本建筑物安全评估 

D/H

邻近建筑物倾

斜率 

本建筑物与该

倾斜建筑物距

离与该建筑物

之高度比小于

0.5 者 

本建筑物与该

倾斜建筑物距

离与该建筑物

之 高 度 比 在

0.5 至 1 之间

者 

本建筑物与该

倾斜建筑物距

离与该建筑物

之高度比在 1

至 2之间者 

邻近建筑物倾

斜率超过 1/30

者 

丙 丙 乙 

邻近建筑物倾

斜率在 1/30 至

1/60 之间者 

乙 乙 甲 

 

邻近建筑物倾

斜率未满 1/60

者 

甲 甲 甲 

 

八、邻近建筑物

倾斜度影响建筑

物安全程度 

※甲、轻微；乙、中等；丙、严重。 

 

贰、坠落物与倾倒物受灾程度评估 

一、外部非结构体受灾程度调查（填写适合项目，无适合者不填写：甲、轻微  乙、

中等  丙、严重） 

依下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 甲 乙 丙 （一） 

坠 

落 

1.玻璃窗、外部装修材（含外墙

面）之损害程度 
□小于 1% □1%～10% □大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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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屋檐、阳台、女儿墙之损害程

度 
□无倾斜 □微倾斜 □明确倾斜

3.屋顶广告塔、水塔及空调冷却

塔之损害程度 
□无倾斜 □微倾斜 □明确倾斜

物 

4.窗型冷气、招牌、铁窗之损害

程度 
□无倾斜 □微倾斜 □明确倾斜

依下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 甲 乙 丙 

1.屋外楼梯之损害程度 □无倾斜 □微倾斜 □明确倾斜

2.围墙之损害程度 □无倾斜 □微倾斜 □明确倾斜

（二） 

倾 

倒 

物 
3.其它（               ） □无倾斜 □微倾斜 □明确倾斜

 

二、内部非结构体受灾程度调查（填写适合项目，无适合者不填写：甲、轻微 乙、

中等  丙、严重） 

依右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 甲 乙 丙 

1.天花板的装潢和照明器材、墙

壁垂吊器具之损害程度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2.天花板空调管线之损害程度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一） 

坠 

落 

物 

3.其它（              ）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依右列评估等级填写各项 甲 乙 丙 

1.隔间墙损害程度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2.高柜之损害程度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3内部楼梯之损害程度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二） 

倾 

倒 

物 

4.其它（                  ） □健全 □不明确 □有掉落危险

注：本表仅作为震灾时紧急鉴定使用，或供政府相关部门配合灾害防救作业所需之参

考，不作为其它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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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底色）（标题文字为红色，其余文字为黑色）（禁止进入符号为红色） 

附图一  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告示标志（黄单之危险建筑物标志） 

 

 
（红色底色）（标题文字为红色，其余文字为黑色）（禁止进入符号为红色） 

附图二  震灾后危险建筑物紧急鉴定告示标志（红单之危险建筑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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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六 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办法 

 

内政部 98.2.10 台内营字第 0980800309 号令订定发布  

第一条  本办法依灾害防救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于中央或地方灾害应变中心成立时实施。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紧急评估人员（以下简称评估人员），指具备下列专业资格之

一，并向直辖市、县（市）政府登录之人员：  

一、建筑师。  

二、土木工程技师。  

三、结构工程技师。  

四、大地工程技师。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与建筑师、土木工程技师、结构工程技师及大地工程技师

公会，共同建置评估人员名册及数据库，每半年至少检讨更新数据内容一次；直辖

市、县（市）政府应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作业动员演练。  

第四条 灾害发生后经成立中央或地方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人员应于受征调后，依指

定时间至指定地点报到。  

第五条 为加速办理灾害后紧急评估作业，直辖市、县（市）政府必要时应请村

（里）长、村（里）干事预先填具紧急通报表。 

评估人员办理紧急评估时，得参考前项紧急通报表，逐项调查填写紧急评估明细表

及紧急评估表，于直辖市、县（市）政府规定期间内缴回。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依前二项紧急通报表、紧急评估明细表及紧急评估表作成

紧急评估结果，以书面通知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管理

负责人。  

第六条 建筑物经紧急评估结果有危险之虞者，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于建筑物主

要出入口及损害区域适当位置，张贴危险标志，并以书面通知建筑物所有权人、使

用人或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管理负责人应于一定期限内办理建筑物修缮、补强或

拆除；逾期未改善或改善后仍有危害公共安全者，依建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办理。 

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管理负责人依前项规定期限内办

理修缮、补强或拆除完竣，应检具相关证明文件，于报请直辖市、县（市）政府同

意后，解除危险标志。 

前项补强证明文件，应检具由专业技师或建筑师签证之补强设计图、监造证明，及

营造业出具之竣工证明；补强规模涉建筑法第九条及第七十三条第二项规定者，应

依建筑法规定申请建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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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管理负责人对第六条紧急

评估结果有异议者，得于接获紧急评估结果通知之翌日起十日内，向直辖市、县

（市）政府申请复评。 

前项复评结果，应以书面通知建筑物所有权人、使用人或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管

理负责人。  

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